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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王宝光 6,543.3334 17.35%

2 项瞻波 3,250.0000 8.62%

3 孙作席 1,000.0000 2.65%

4 王小红 726.0783 1.93%

5 项有智 520.0000 1.38%

6 王奕仁 400.0000 1.06%

7 王馨禾 400.0000 1.06%

8 王永昌 250.0000 0.66%

9 张作晓 240.0000 0.64%

10 王桂芬 240.0000 0.64%

合计 13,569.4117 35.99%

4、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外资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国有股东，也不存在外资股东。

5、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项瞻波、王小红 联拓控股 项瞻波、王小红分别持有联拓控股90%和10%的股权

项瞻波 王小红 项瞻波与王小红系夫妻关系

王小红 王宝光 王宝光系王小红胞姐之配偶

项瞻波 项有智 项有智系项瞻波之父亲

项瞻波 张作晓 张作晓系项瞻波胞弟之配偶

项瞻波

联拓合伙、 联发合伙、

联恒合伙

项瞻波作为有限合伙人， 持有联拓合伙10.28%的财产份

额，持有联恒合伙10.00%的财产份额，持有联发合伙0.71%

的财产份额

王小红

王桂芬、王秀云、王莲

钗、联宏合伙

王桂芬、王秀云系王小红之胞姐，王莲钗系王小红之胞妹；

王小红作为联宏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持有联宏合伙11.94%

的财产份额

王宝光 王馨禾、王奕仁 王馨禾系王宝光之女，王奕仁系王宝光之子

方源智合 方源创盈

方源智合、方源创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方源嘉成，且方

源创盈为方源智合的有限合伙人，持有方源智合81.90%的

出资份额

邦盛聚源 沿海投资、新工邦盛

邦盛聚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南京邦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沿海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江苏沿海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其第一大股东为南京邦盛聚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南京邦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南京邦盛聚润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62.8186%的财产份额；南

京邦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新工邦盛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

邦盛新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国发新兴二期 国发盈辰、国发盈嘉

国发新兴二期、国发盈辰、国发盈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

苏州国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分子材料防老化助剂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受阻胺光稳定剂、复配助剂、中间体及阻聚剂等。 经过多年的行业深耕，公司已成长为全

球最主要的光稳定剂制造与服务商之一。 根据MarketsandMarkets发布的行业数据测算，

2021年公司受阻胺光稳定剂系列产品在全球受阻胺光稳定剂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9%，在全

球光稳定剂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3%，位居行业前列。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将创新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公司作为行业标

准的第一负责起草单位，目前正参与光稳定剂944、光稳定剂622、光稳定剂770等多项行业

标准制订工作。 公司“Unitechem” 品牌已在全球防老化助剂领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公司产品受到下游用户的广泛认可，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包括Evonik（赢创工

业集团）、Tosaf（托沙夫）、SI� Group（圣莱科特）、共创草坪、福斯特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2020年11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定发行人为“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江苏省

生产力促进中心评定发行人为“潜在独角兽企业” 。 2020年9月，江苏省商务厅评定发行人

为“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2020-2022年度）” 。 2021年8月，中国塑料加

工工业协会评定发行人为“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塑料助剂）十强企业” 。 2021年11月，中

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评定发行人为“中国塑料绿色产业链（原辅材料类）优秀单位” 。

近年来，公司以受阻胺光稳定剂系列产品为核心，纵向拓展产业链，横向丰富产品系

列，不断巩固与扩大公司现有业务优势。 纵向方面，公司已成功量产三丙酮胺、四甲基哌啶

醇等关键中间体，已攻克了己二腈/己二胺、癸二酸/癸二酸二甲酯等中间体的关键技术，并

取得相关发明专利；横向方面，公司已突破紫外线吸收剂、阻聚剂等高关联系列产品的核心

技术，产品筹建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 未来，公司将继续行业深耕，围绕高分子材料防老化

助剂以及关键中间体展开布局，扩大公司业务优势。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围绕高分子材料防老化助剂及其中间体展开生产经营，主营业

务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受阻胺光稳定剂、复配助剂、中间体、阻聚剂等，主要情况

如下：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主要用途

受阻胺光稳定剂

光稳定剂944

光稳定剂622

光稳定剂770

光稳定剂119

抑制或减弱塑料、合成纤维、粘胶剂等高分子材料制品因光

照引发的氧化降解。

复配助剂

混料系列

母粒系列

用于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通过将光稳定剂、抗氧剂或其他

化学助剂产品进行特定比例的组合， 以达到客户设定的预

期效果。

中间体

三丙酮胺

四甲基哌啶醇

生产光稳定剂、阻聚剂等产品过程中的重要中间产品。

阻聚剂 阻聚剂701

主要用于防止或减弱苯乙烯、丁二烯等烯烃类单体在加工、

精制、存储和运输等过程中发生聚合。

紫外线吸收剂

目前均为外购品，自产

项目正在推进中

抑制或减弱塑料、合成纤维、粘胶剂等高分子材料制品因紫

外线辐射而引发的降解。

抗氧剂 目前均为外购品

抑制或延缓塑料、合成纤维、粘胶剂等高分子材料制品因热

或氧的作用而引发的氧化降解。

上述产品之间的简要生产关系图如下：

公司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如下图所示：

1、受阻胺光稳定剂

受阻胺光稳定剂是高分子材料光稳定剂的主要发展品种，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稳定剂消

费品种，其光稳定效果优于传统的吸收型光稳定剂，与紫外线吸收剂、抗氧剂等具有良好的

协同效应，同时与许多树脂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报告期内， 公司受阻胺光稳定剂 （HALS） 系列产品主要包括受阻胺光稳定剂944、

622、770、119等，具体情况如下：

注：受阻胺光稳定剂系列产品没有统一的命名规则，一般情况下沿用行业内推出该产

品早、影响大的知名企业的产品名称，如944、622、770、119等产品即沿用Basf（巴斯夫）的

产品牌号名。

受阻胺光稳定剂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农膜、汽车内外饰、家电、人造草、光伏、塑编、涂

料、木塑、电线电缆等领域，可以抑制或减弱塑料、合成纤维、粘胶剂等高分子材料制品因光

照引发的氧化降解。 公司主要产品光稳定剂944、光稳定剂622、光稳定剂770系光稳定剂市

场当前的主流品种，目前公司已投产了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型产品，如低碱耐酸型的光稳定

剂119、加工性能更优的光稳定剂2020、用于聚烯烃改性塑料的光稳定剂3853、用于涂料领

域的光稳定剂292等，未来公司光稳定剂产品系列将更为丰富。

2、复配助剂

复配助剂系列产品系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研发、应用研发经验，通过深入研究下

游应用场景中的各类需求，推出的创新产品，系集技术、服务与产品于一体，可一站式满足

目标客户的应用需求。

高分子材料应用场景极为广泛，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高分子材料综合性能

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表面光泽性、阻燃性、持久的防老化等，因此高分子材料制品的

生产厂家往往需要在基体树脂中添加多种功能化助剂，满足其性能要求。 公司根据客户应

用环境和效果需求，通过对助剂品种、比例、协同性、协配性、应用工艺等进行研测与选择，

为客户定制复配助剂。 公司复配助剂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将多种特定化学助剂按照一定比

例混合，通常称为混料、助剂（包）；一类需造粒成型，系将特定化学助剂或与树脂一起熔融

挤出造粒成型，通常称为母粒。 复配助剂产品可为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厂家提供多重的便利，

具体如下：

①降低高分子材料加工厂家的研发成本和研发周期。 一方面，高分子材料加工厂家在

研发新产品时，需进行大量配方设计，效果验证，从庞大的功能助剂数据库中选取相对合适

的功能助剂将会增加较大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部分性能验证周期较长，如防老化效果通

常在实验室加速测试1,000小时以上，甚至10,000小时，大幅提升其新产品研发的速度。 而

公司复配助剂包或母粒产品基于已有配方数据库或行业技术经验，可在无需或少量的实验

验证下，提供给客户相对成熟的配方体系，大幅提高客户新产品的研发效率。

②降低高分子材料加工厂家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功能助剂的使用特点是“添加

量小，影响大” ，多种功能助剂的使用对厂家的配料，计量等工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极易出

现配错或遗漏等现象，造成产品稳定性较差。 而使用复配助剂可保证功能助剂添加量的准

确性，添加工艺的简单性，避免人为或计量误差导致的制品良率下降，并可提高生产效率。

③改善助剂产品的工艺适应性。 高分子材料加工厂家加工设备主要是以螺杆挤出成型

设备为主，在其有限的行程中，功能助剂不易均匀分散，造成局部位置产生性能缺陷，达不

到整体性的验收标准。 而复配助剂，尤其是母粒产品，已将较高浓度的助剂与树脂在螺杆挤

出机设备中进行一次预分散，加速助剂与基体树脂分散的速率，保证制品整体性能的均一

性。

此外，高分子材料助剂大多是以粉末状存在，直接使用粉末状的助剂，会形成较多的扬

尘，污染生产车间环境，甚至有粉尘爆炸的危险。

报告期内，公司混料产品主要包括光稳定剂783、光稳定剂791等，是由不同种类受阻胺

光稳定剂等根据目标需求以特定比例混合而成，主要应用于聚烯烃材料如农膜、家电塑料

等领域，可有效延长下游产品使用寿命。 公司母粒产品主要包括L-860、L-650等，主要用于

以聚丙烯、聚乙烯为基材的产品中，满足客户对产品性能定制化的要求。

3、中间体

自设立以来，公司遵循“以点（核心产品）成线（产业链），以线带面”的成长战略，凭借

规模优势，主动向中间体产品体延伸，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中间体产品已成为

公司的重要产品，其不仅提高了公司产业竞争力，还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中间体产品为三丙酮胺、四甲基哌啶醇等，具体情况如下：

4、阻聚剂

阻聚剂是一种化学助剂，主要用于苯乙烯、丙烯酸酯类、丙烯酸、丁二烯等不饱和烃的

加工、精制、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以防止其发生聚合反应或调节聚合反应的分子量分布。 公

司阻聚剂产品是利用现有中间体产品如四甲基哌啶醇等生产的衍生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阻聚剂产品具体如下：

5、紫外线吸收剂、抗氧剂

报告期内，公司紫外线吸收剂、抗氧剂产品均为外购品，用于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的需

要。

紫外线吸收剂是光稳定剂的重要品种之一，作为高分子材料光稳定剂最早商用化的助

剂产品，其应用十分广泛，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塑料、涂料、粘合剂等。 紫外线吸收剂的产品效

能低于受阻胺光稳定剂，由于其在大部分材料体系中的兼容性较好，且与受阻胺光稳定剂

具有很好的协同效应，因此目前仍是一类重要的光稳定剂产品。

抗氧剂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防老化助剂，可用于树脂聚合及贮存、材料加工以及制

品使用的全周期过程。 根据作用机理不同分为主抗氧剂和辅助抗氧剂，能消除自由基的抗

氧剂有芳香胺和受阻酚等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称为主抗氧剂；能分解氢过氧化物的抗氧剂

有含磷和含硫的有机化合物，称为辅助抗氧剂。

目前，公司已储备紫外线吸收剂等高关联系列产品的核心技术，产品筹建工作已进入

实施阶段。

（三）发行人产品销售模式和渠道

公司销售模式包括直接销售模式和经销商销售模式。 公司直接销售模式涵盖终端客户

和贸易商客户，终端客户与贸易商客户适用相同的销售政策，无实质性差异；目前公司仅针

对部分国内农膜客户采用经销商模式。

1、直接销售模式概况

（1）终端客户

终端客户系公司下游生产厂商。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积累了Evonik（赢创工业集团）、

Tosaf（托沙夫）、SI� Group（圣莱科特）、共创草坪、福斯特等稳定的境内外终端客户群体。

2020年8月公司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并已经在当地组建销售与服务团队，

以更好的覆盖欧洲地区终端客户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2）贸易商客户

公司销售政策对终端客户与贸易商无实质性差异。 基于行业特点和客户需求，贸易商

是化学助剂行业经长期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市场参与主体之一，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

性：1）化学助剂行业品类众多，单一厂家无法提供全部品类的产品，终端客户为了采购便利

往往会直接选择与贸易商进行询价采购；2）贸易商服务区域较为固定，资金实力较强的贸

易商可以提供比生产厂家更优惠的信用账期；3）一般规模较大的贸易商会有固定的客户群

体，可以提供持续的客户服务，包括产品推广、售后服务等。 此外，针对海外市场，由于语言、

文化、法律等因素，国内生产厂家选择直接与国外贸易商开展交易可以快速占领市场，节省

销售费用，避免贸易摩擦和法律风险。

贸易商的存在有利于公司产品的快速推广和客户的广泛接触；同时，公司亦将积极提

升终端客户占比，通过权衡效益与成本，实现对更多客户的直接服务。

2、经销商模式概况

目前，公司仅针对国内农膜市场的销售采用经销商模式。 农用薄膜简称农膜，包括棚

膜、地膜等，是光稳定剂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

国内农膜市场较为分散、单笔采购量小、客户实力大多较弱。 国内农膜生产企业千余

家，包括大量的个体户和小企业，使得农膜客户的直接维护成本较高，相对其他下游市场的

开拓效率较低。 基于销售成本与市场效率等原因，公司采用了经销商模式。

缔睿公司是业内知名的化学品服务商， 有十年左右防老化助剂类产品销售与服务经

验，具有农膜市场客户开拓和市场服务的能力，作为公司客户，与公司具有多年的合作关

系。 2018年3月，公司与缔睿公司成员单位上海缔睿和湖州缔睿签署了《经销合作协议》，协

议约定上海缔睿和湖州缔睿作为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公司国内农膜客户的市场开拓和客户

维护。 目前，公司仅就农膜市场相关产品与上海缔睿、湖州缔睿签订经销合作协议，并限定

产品和市场范围。 除此之外，缔睿公司向公司采购的其他产品均与公司签署一般销售合同

或订单，且不享有经销商价格优惠。

3、经销商与贸易商的区别

为应对农膜市场客户分散、 采购分散的市场环境， 公司与经销商签订 《经销合作协

议》，将经销产品限定于农膜用光稳定剂944等，将市场限定于双方约定的农膜客户群体；同

时，公司给予经销商客户折扣价格和产能优先满足的互惠条件。 上海缔睿和湖州缔睿作为

公司的经销商，是基于农膜市场特点，由公司与上海缔睿和湖州缔睿经协商产生的经销合

作关系。

贸易商是化学助剂市场主要参与主体之一，是市场基于交易便利性、客户需求等因素

自发形成的销售中间商。 公司销售政策对终端客户与贸易商无实质性差异。 贸易商作为公

司的直接销售客户，是公司销售化学助剂产品，适应市场行业特点的客观结果。

4、公司采用目前经营模式的原因

公司采取目前的销售模式，主要是由下游市场特征与客户特征所决定。 针对下游农膜

行业客户分散、采购分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为提高客户维护与市场开拓效率，公司采

用了经销商模式；针对下游其他行业，综合客户采购惯例、市场分散程度、市场服务效率等

因素，公司直接面向终端客户和贸易商客户进行销售。

此外，报告期内，为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的需求，公司存在外购成品直接对外销售的情况，

主要包括紫外线吸收剂、抗氧剂及少量受阻胺光稳定剂等产品。 行业可比公司如利安隆、风

光股份等均存在类似情形，外购成品销售具有商业合理性。 发行人以销售自产产品为主，自

产产品的营业收入比重在90%以上。

（四）发行人产品主要原材料

1、原材料供应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总采购额的具体构成情况及金额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采购

金额

采购

占比

采购

金额

采购

占比

采购

金额

采购

占比

采购

金额

采购

占比

己二胺哌啶 6,641.52 11.32 23,821.25 22.40 21,059.36 31.51 16,216.70 32.93

丙酮 9,924.68 16.91 19,834.69 18.65 14,207.88 21.26 6,775.73 13.76

癸二酸二甲

酯

5,954.03 10.15 10,133.88 9.53 6,266.63 9.38 6,397.28 12.99

丁二酸酐 1,291.86 2.20 2,600.53 2.45 1,658.17 2.48 1,626.94 3.30

三聚氯氰 3,934.92 6.71 4,242.75 3.99 2,251.69 3.37 2,084.76 4.23

外购光稳定

剂2020

400.95 0.68 - - 831.76 1.24 387.27 0.79

1,6己二胺 2,669.81 4.55 3,001.61 2.82 8.52 0.01 98.46 0.20

紫外线吸收

剂UV-531

574.12 0.98 2,096.81 1.97 595.80 0.89 1,517.10 3.08

二异丁烯 853.13 1.45 1,552.86 1.46 970.91 1.45 943.25 1.92

抗氧剂1010 1,323.62 2.26 1,718.27 1.62 615.76 0.92 399.41 0.81

乙腈 713.11 1.22 1,432.85 1.35 1,289.35 1.93 903.03 1.83

紫外线吸收

剂UV-P

238.67 0.41 1,246.55 1.17 625.17 0.94 721.63 1.47

紫外线吸收

剂UV-326

878.23 1.50 923.76 0.87 898.81 1.34 743.81 1.51

环氧乙烷 593.83 1.01 1,188.58 1.12 1,107.12 1.66 891.24 1.81

紫外线吸收

剂UV-329

675.35 1.15 971.52 0.91 451.88 0.68 321.03 0.65

氢气（管道） 628.61 1.07 1,044.56 0.98 565.55 0.85 361.61 0.73

液氨 739.16 1.26 1,138.04 1.07 571.25 0.85 494.85 1.00

抗氧剂168 1,232.96 2.10 1,615.73 1.52 617.47 0.92 406.12 0.82

聚丙烯粉料 413.65 0.70 731.98 0.69 412.09 0.62 123.56 0.25

片碱 843.39 1.44 898.19 0.84 622.31 0.93 721.71 1.47

紫外线吸收

剂234

618.78 1.05 384.00 0.36 199.91 0.30 132.94 0.27

抗氧剂B215 219.20 0.37 626.28 0.59 261.07 0.39 142.46 0.29

抗氧剂1076 378.12 0.64 676.50 0.64 262.50 0.39 229.93 0.47

一正丁胺 697.73 1.19 851.93 0.80 319.83 0.48 102.25 0.21

丁二酸二甲

酯

491.52 0.84 720.00 0.68 993.14 1.49 162.56 0.33

异丙醇 177.06 0.30 379.13 0.36 391.99 0.59 213.64 0.43

双氧水 268.57 0.46 382.41 0.36 458.82 0.69 448.41 0.91

叔辛胺 186.66 0.32 1,134.89 1.07 273.42 0.41 407.97 0.83

聚丙烯 1.87 0.00 92.21 0.09 120.51 0.18 434.41 0.88

其他 15,114.74 25.76 20,918.14 19.67 7,931.04 11.87 4,840.95 9.83

合计 58,679.85 100.00 106,359.91 100.00 66,839.71 100.00 49,251.00 100.00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吨

主要原材料

2022年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均价 变动 均价 变动 均价 变动 均价

己二胺哌啶 4.86 -5.58% 5.14 12.59% 4.57 3.61% 4.41

丙酮 0.52 -10.37% 0.58 -6.77% 0.62 78.13% 0.35

癸二酸二甲酯 3.43 13.22% 3.03 10.17% 2.75 -18.23% 3.36

三聚氯氰 2.45 90.69% 1.29 37.92% 0.93 -21.29% 1.18

1,6己二胺 3.16 -27.41% 4.35 128.89% 1.90 -23.98% 2.50

丁二酸酐 1.60 11.01% 1.44 31.70% 1.09 0.58% 1.08

己二胺哌啶报告期内采购均价相对比较稳定，2021年同比上涨了12.59%， 主要是受其

上游材料主要生产厂家减产的影响。

丙酮属于大宗商品之一，多年来市场供应充足。 丙酮下游产品异丙醇可用于生产消毒

液，2020年受疫情影响， 需求大增导致公司2020年丙酮采购均价大幅上涨78.13%；2021年

以来虽有所回落，但与2019年采购价格相比仍具有较大涨幅。

癸二酸二甲酯、三聚氯氰报告期内平均采购单价先降后升，2020年下降幅度较大，主要

受疫情影响，下游产品需求减少所致；2021年疫情常态化后，采购均价呈恢复性上涨，其中

三聚氯氰同时受到原材料供应紧张、环境因素的影响，采购均价上涨幅度较大。

1,6己二胺2019-2021年采购价格大幅增长，主要受下游产品的需求增长，以及疫情等

不可抗力的影响；2022年1-6月随着疫情常态化，以及国内市场产能释放，采购均价出现较

大回落。 2020年公司采购1,6己二胺仅8.52万元，为零星采购，单价不具可比性。

丁二酸酐报告期内采购均价持续上涨，主要由于原油价格上升所致。

总体而言，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原材料市场价格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五）发行人所处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

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各种高分子材料需求不断增加，带动了全球化学助剂

行业的持续发展。 同行业国际知名企业凭借数十年的领先发展，在技术人才、资金实力、管

理效率、客户营销等方面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并基于资源、市场等因素持续推进产业链

的全球布局，直接参与到国内竞争中来。

我国高分子材料化学助剂行业起步较晚，行业整体较国际水平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

整体规模、综合实力、新结构物质产品种类、应用技术服务能力等方面。 近年来，在我国产业

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凭借国内显著的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部分企业逐渐在规模化、专业

化、全产业链等方面构建了相对优势地位，并在全球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主动参与到全球

产业竞争中来。 目前国内市场集中度低、行业处于小产能逐渐退出，规模企业快速发展阶

段，未来有竞争优势的公司将充分受益于行业的快速增长。

在光稳定剂等防老化助剂领域， 以本公司为代表的国内先进企业在国内产业政策支

持、供给侧改革推动等有利环境下，坚持专业化发展，持续构建产品规模化优势、不断打造

更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实现通过高性价比的产品、快速的服务反应、健全的产业配套等与国

际同行业公司开展公平合作与友好竞争。 凭借先发优势，国际行业巨头如Basf（巴斯夫）、

Songwon（松原集团）等仍在整体规模、资金实力、研发储备、全球网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竞争优势。

2、行业内主要企业

（1）境外防老化助剂领域主要企业

公司名称 国别/地区 公司概况

Basf（巴斯夫） 德国

全球领先的化工公司，世界500强。 2009年收购汽巴精化公

司。 主要从事六大业务领域：化学品、材料、工业解决方案、

表面技术、营养与护理和农业解决方案。

SI�Group（圣莱科特） 美国

SI�Group，圣莱科特国际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

化工企业；SK�Capital于2018年收购了SI�Group，并将其与

Addivant（亚帝凡特）合并，合并后以圣莱科特品牌进行营

销。 圣莱科特国际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性能添加剂、工艺解决

方案、药品和化学中间体的开发商和制造商，在塑料、油田、

橡胶、燃料和润滑油、原料药和工业树脂等行业拥有较强的

市场地位。

Solvay（索尔维） 比利时

Solvay，索尔维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的国际化工集团。 索尔维集团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

领域，在稀土、白炭黑、工程塑料、聚酰胺和中间体、香料及

功能化学品、基础化学品、特种化学品、特种聚合物、新兴生

物化学等业务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Clariant（科莱恩） 瑞士

总部位于瑞士，是一家是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工产品公司，年

销售额超过70亿瑞士法郎。

Sabo（萨博） 意大利

成立于1937年，是一家国际领先的聚合物助剂、化妆品成分

以及饲料添加剂的制造商。

Adeka（艾迪科） 日本

化学助剂占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高，在美国、韩国、中国台

湾和中国大陆均设有工厂。

Songwon（松原集团） 韩国

全球第二大聚合物稳定剂制造商，产品种类繁多，包括聚合

物稳定剂、润滑剂和燃料添加剂、涂料稳定剂、功能单体、电

子添加剂、锡中间体、PVC稳定剂和增塑剂、聚氨酯、聚酯二

醇和高吸水性聚合物等。

永光化学 中国台湾

成立于1972年，主要产品包括染料化学品、特殊化学品、医

药化学品等。

台湾欣晃 中国台湾

成立于1986年，在台中市工业区设有三个工厂，其产品主要

用于塑料等高分子材料行业。

注：上表资料均来源于Wind资讯、各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或网站资料。

（2）境内防老化助剂领域主要企业

公司名称 公司概况

利安隆

成立于2003年8月8日，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 目前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防老化助剂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

任公司

成立于1998年6月15日，专注于高性能聚合物助剂研发、生产和销售。

帝盛公司

杭州欣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启东金美化学有限公司、福建帝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帝盛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宁波保税区帝凯贸易有限公司5家公司的统称，主营业务为光

稳定剂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为紫外线吸收剂和受阻胺光稳定剂。

风光股份

成立于2003年11月17日，2021年在创业板上市， 目前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化学助剂

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为受阻酚类抗氧剂、亚磷酸酯类辅助抗氧剂等单剂产品

以及集成助剂产品。

振兴化工 成立于2007年5月25日，目前主要生产受阻胺光稳定剂及其中间体。

威海金威化学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01年2月23日，主要产品包括三氮唑紫外线吸收剂等。

山东省临沂市三丰化

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7年11月7日，产品覆盖烷基酚、受阻酚类抗氧化剂、亚磷酸酯类抗氧化剂

等。

注：上表资料均来源于Wind资讯、各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或网站资料。

3、发行人行业竞争地位

历经多年的行业深耕，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最主要的光稳定剂制造与服务商之一，根据

MarketsandMarkets发布的行业数据测算，2021年公司受阻胺光稳定剂系列产品在全球

受阻胺光稳定剂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9%，在全球光稳定剂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3%，位居行业

前列。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原值合计104,609.72万元，累计折旧22,626.50万

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81,983.2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6,600.40 2,968.13 23,632.28 88.84%

机器设备 72,640.07 16,841.12 55,798.95 76.82%

运输设备 1,808.57 804.34 1,004.23 55.53%

电子设备 2,729.14 1,803.41 925.73 33.92%

办公设备 831.53 209.50 622.03 74.81%

合计 104,609.72 22,626.50 81,983.22 78.37%

1、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2022年6月30日，联盛科技主要生产设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数量（个）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成新率

1 储罐 1757 9,517.51 2,701.41 6,816.11 71.62%

2 反应釜 612 8,350.87 2,480.86 5,870.02 70.29%

3 管路系统 66 8,046.76 1,586.91 6,459.85 80.28%

4

控制系统

（DCS/SIS系统）

31 6,194.56 1,099.80 5,094.76 82.25%

5 危废焚烧炉 3 4,246.27 594.45 3,651.82 86.00%

6 RTO焚烧炉 5 3,569.58 659.95 2,909.64 81.51%

7 电路系统 37 3,298.59 633.72 2,664.88 80.79%

8 冷凝器 934 3,156.17 883.79 2,272.38 72.00%

9 桥架 14 2,755.63 455.48 2,300.15 83.47%

10 泵 948 2,204.31 402.61 1,801.70 81.74%

11 造粒机 10 2,098.97 811.04 1,287.93 61.36%

12 塔 162 2,073.01 600.60 1,472.41 71.03%

13 离心机 46 1,168.20 415.60 752.60 64.42%

2、房屋及建筑物

（1）已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如下所示：

产权证书编号 权利人

建筑面积

（㎡）

坐落 权利性质 用途

他项

权利

苏（2021）宿迁市不

动产权第0032300号

联盛科技 19,032.38

江苏宿迁生态化

工科技产业园扬

子路

自建房 工业 已抵押

苏（2022）宿迁市不

动产权第3303801号

联盛科技 28,777.05

江苏宿迁生态化

工科技产业园扬

子路

自建房 工业 已抵押

苏（2018）宿迁市不

动产权第0009599号

联盛助剂 18,703.95

宿迁生态化工科

技产业园南化路

自建房 工业 已抵押

公司及子公司上述房产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房屋建筑物、住房和城乡管理方

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尚未取得权利证书的房屋建筑物

①正在建设/办理产权证书的建筑物

公司

土地

使用权证书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联盛

科技

苏（2022） 宿 迁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3303801 号 、 苏

（2021） 宿迁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32300号

地 字 第

321300201420213

号 、 地 字 第

321300201520015

号 、 地 字 第

321300201520017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05

号 、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16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60号

321321202202140199、

321321202207120299

盛瑞

新材

苏（2020） 宿 迁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9849号、

地 字 第

321300201920230

号 、 地 字 第

321300202010006

号

建 字 第 321300202010046

号 、 建 字 第

321300202010109号、 建字

第 321311202100014号 、建

字第 321311202200008号 、

建字第321311202100116号

321321202007200199、

321311202101150199、

321311202101200199、

321311202008310199、

321321202007150199、

321311202105310199、

321321202203230199、

321321202203310199

盛锦

新材

苏（2021） 宿 迁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0286号、

地 字 第

321311202100003

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100024

号 、 建 字 第

321311202100034号、 建字

第 321311202100055号 、建

字第 321311202200034号 、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35

号 、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36号、 建字

第 321311202200037号 、建

字第 321311202200038号 、

建字第321311202200039号

321311202105210299、

321311202106010299、

321311202106110399、

321321202206270199、

321321202206270299、

321321202301090199

项王

机械

（苏（2021）宿迁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79479号

地 字 第

321311202100052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100113

号 、 建 字 第

321311202100114号、 建字

第321311202100115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30号

321328202110220401、

321328202110220101、

321328202110220201

联宏

新材

苏（2022） 宿 迁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0627号

地 字 第

321311202200015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17

号 、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18号、 建字

第 321311202200019号 、建

字第321311202200020号、

建 字 第

321311202200064号

321328202202240101、

321328202202240201

南充

联盛

川（2020） 南 充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16号

地字第2019（经开）

002号

建字第2021（经开）4号

511300202012150101、

511306202112010101

综上所述，发行人及子公司上述正在建设或正在办理产权证书的建筑物已依法办理必

要的建设审批程序，不存在房屋建筑物、住房和城乡管理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②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

截至目前，发行人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自有建筑物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建筑物名称 面积（㎡） 未取得权证原因

联盛科技

消防控制室、氮气房、配电房、门卫室、二道门培训室、

RTO检测室、固废放置区、污水处理分析室、卫生间、

污泥处理区、配电房、辅助用房、焚烧炉装置区、锅炉

房

3,139.31

因历史建设手续不完

整， 无法办理权属证

书

联盛助剂

配电房、污水处理泵房、污水分析操作室、固废放置

区、门卫室、餐厅、车间南棚、垃圾房、卫生间、RTO操

作间、冰机房

1,364.96

上述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在2022年6月30日的账面价值为1,301.65万元， 仅占

发行人2022年6月30日资产总额的0.47%，占比较低，且该等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面积

占发行人全部房产总面积的6.92%，比重较小；上述无产权证建筑物系公司及联盛助剂根据

生产经营需要，在已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零散搭建的生活、生产配套辅助设施，不属于

公司直接生产经营资产，资产账面价值及面积占比均较小，且未直接产生收入或利润，无法

取得权属证书不会对发行人及联盛助剂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已出具承诺，如上述无证建筑物被认定为违章建筑被要求限期拆除，发行人及

联盛助剂将依法予以拆除、履行报建手续后另行建设或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不会对发

行人及联盛助剂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

诺，如上述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因存在违法建设等面临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拆

除、整改、搬迁或其他处置，或发行人及联盛助剂因此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将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责任、损失、罚款及可能发

生的一切费用。

2022年7月5日，宿迁市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证明，确认联盛科技、联盛助剂自

2019年1月1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遵守国家有关房屋建筑物、住房和城乡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房屋建筑物、住房和城乡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房屋建筑物、住房

和城乡管理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022年7月6日，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宿豫分局出具证明，确认联盛科技、联盛助剂

自2019年1月1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遵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国家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土地管理、国家规划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土地管理方面的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

2022年7月11日，宿迁市城市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联盛科技、联盛助剂自2019年1月1

日至证明出具日， 在宿迁市城市管理局管辖范围内未发现存在违反城市管理方面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1年9月1日，宿迁市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证明，确认联盛科技及联盛助剂

存在未取得产权证书建筑物， 系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搭建的生产辅助和生活配套设施；

2018年1月1日至证明出具日，上述建筑物的建设和使用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且上述未取

得产权证书建筑物占联盛科技、联盛助剂所拥有的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较小，在确保质量

安全前提下，同意按现状继续使用上述建筑物。

综上所述，发行人上述因历史建设手续不完整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已为当地主

管部门知悉，且并未因此受到罚款、责令限期拆除等行政处罚。 前述建筑物未能办理权属证

书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3、租赁的房屋建筑物

截至目前，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的用于生产经营的租赁房屋12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地址 租赁期间

面积

（㎡）

权属证书

租赁

用途

及备

案情

况

1 联宏新材 项王机械

宿迁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钱塘江路16号

西侧区博迁新材料产

业园

2022.09.01-2023.08.31 6,500.72

苏 （2021）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79479号

生 产

经营，

未 备

案

2 联盛经贸 何艳婷

宿迁市幸福路苏宁广

场 A 座 1301、1302、

1324室

2021.03.01-2026.03.01 313.35

苏 （2016）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18716号

办公，

已 备

案

3 联盛经贸

项有和、张

她

宿迁市幸福路苏宁广

场A座1320、1321室

2021.03.01-2026.03.01 124.18

苏 （2016）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18666号

办公，

已 备

案

4 联盛经贸 杨冬梅

宿迁市幸福路苏宁广

场A座1322室

2021.03.01-2026.03.01 66.01

苏 （2017）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08497号

办公，

已 备

案

5 联盛经贸

林俊义、董

海燕

宿迁市幸福路苏宁广

场A座1323室

2021.03.01-2026.03.01 173.75

苏 （2016）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20134号

办公，

已 备

案

6 项王机械 联新阀门

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昆仑山路66-68

号

2023.01.01-2023.12.31 4,520.00

苏 （2020）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39392号

生 产

经营，

已 备

案

7 温州贸易 万康置业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永中街道永顺路181

号瑞 豪 商厦 1-2幢

311室

2021.09.03-2024.09.02 26.68

温房权证龙

湾 区 字 第

138298号

办公，

已 备

案

8

联盛上海

分公司

上海奂亿

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1288号金地威新闵行

科创园项目2幢1、2、3

层02室

2019.12.25-2024.12.24 2,394.84

沪 （2018）

闵 字 不 动

产 权 第

053967号

办公、

研发，

已 备

案

9 联盛经贸

广州东英

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灵山东

路 3 号 大 厦 16 层

1601-3室

2021.08.01-2024.07.31 135.00

粤 （2020）

广州市不动

产 权 第

00230355

号

办公

10 联盛德国

alstria�

office�

RE-

IT-AG

Objekt�

E-

manuel-Leutze-St

r. � 11,40547�

Düsseldorf, �

Germany

2021.01.01-2025.12.31 188.00

该处房屋用于办公，

根据德国法律意见

书，联盛德国已与出

租方就上述租赁房

产合法订立租赁协

议，出租方系该租赁

房产的合法所有人，

德国地方当局不要

求对租赁合同进行

备案登记。

11 联盛经贸 唐宁

宿迁市幸福路苏宁广

场A座1303室

2022.05.10-2027.05.10 79.93

苏 （2020）

宿迁市不动

产 权 第

0039615号

办公，

已 备

案

12 联盛经贸 王宇

宿迁市幸福路苏宁广

场A座1304室

2022.08.01-2027.08.01 78.58

苏（2016）

宿迁市不动

产权第

0011253号

办公，

已备

案

（1）发行人承租的上述房产中，序号9租赁房产对应的土地性质为划拨地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6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房屋所有权人将以划拨方式取

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应当将租金中所含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根据《城

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5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

附着物所有权出租需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签订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

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前述法规规定出租划拨地上房屋的责任及处罚对象均为出租

人，发行人承租该等房屋不构成违法违规。

（2）发行人承租的上述房产中，序号1租赁合同未办理备案登记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可能面临因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而被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以及逾期不改正则处以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风险。 截至目前，发行人未曾收到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通知或行

政处罚。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上述租赁房产因未办理备案登记被相关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因此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将

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责任、损失、罚款及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鉴于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可能遭受的行政处罚金额较小且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承担公司及子公司部分租赁房产未

办理备案登记可能导致的全部责任、损失、罚款及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前述部分租赁房产

未办理备案登记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合法使用租赁房屋构成法律障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4、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不存在搬迁风险

截至目前，发行人已取得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土地使用权、在自有土地上建设的厂房

等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已取得权属证书，不存在搬迁风险。

因历史建设手续不完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联盛助剂存在部分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建

筑物。 宿迁市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出具证明，上述建筑物的建设和使用行为未受到

行政处罚，同意发行人按现状继续使用上述建筑物，不存在搬迁风险。

根据《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发行

人主要经营场所所在的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以精细化、专业化、集约化为发展导向，重

点发展特色化工新材料、医药大健康化学品，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土地类型和行业亦

符合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与《宿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宿豫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2018年修改方案基本相容。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经营场所位于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符合园区开发建设规划

与宿迁市城市总体规划；因历史建设手续不完整，公司及子公司联盛助剂存在部分无法取

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不属于公司直接生产经营资产，且宿迁市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已出具证明，确认上述建筑物的建设和使用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同意发行人按现状继续

使用上述建筑物，因此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未来不存在搬迁风险。

（二）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土地使用权 11,123.40 683.99 10,439.41

软件 459.65 82.53 377.12

合计 11,583.05 766.52 10,816.53

1、土地使用权

（1）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拥有8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土地使用权

面积（㎡）

坐落

权利

性质

用途 使用期限

他项

权利

1

苏（2022）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3303801号

联盛科技 55,805.00

江苏宿迁生态

化工科技产业

园扬子路

出让

工 业

用地

2062.08.29止 已抵押

2

苏（2018）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0009599号

联盛助剂 48,413.00

江苏宿迁生态

化工科技产业

园南化路

出让

工 业

用地

2059.08.05止 已抵押

3

川（2020）南

充市不动产

权 第

0000216号

南充联盛 313,275.00

四川南充经开

区 河 西 片 区

C-01-02-01

地块

出让

工业

用地

2069.12.15止 无

4

苏（2020）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0019849号

盛瑞新材 133,440.56

江苏宿迁生态

化工科技产业

园 中 兴 路 东

侧、 扬子路南

侧

出让

工 业

用地

2069.12.22止 已抵押

5

苏（2021）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0032300号

联盛科技 71,291.00

江苏宿迁生态

化工科技产业

园扬子路

出让

工 业

用地

2064.04.15止 已抵押

6

苏（2021）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0010286号

盛锦新材 108,934.00

江苏宿迁生态

化工科技产业

园区胡桃路东

侧、 吉化路南

侧

出让

工 业

用地

2071.01.31止 已抵押

7

苏（2021）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0079479号

项王机械 48,164.00

宿迁高新区钱

塘江路西侧

出让

工业

用地

2071.10.21止 无

8

苏（2022）宿

迁市不动产

权 第

0010627号

联宏新材 40,733.00

宿迁高新区秀

强北路北侧

出让

工业

用地

至2072年2月23

日止

已抵押

公司及子公司上表格列示8处自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及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已依法办理必要的审批手续，并取得权属证书。

（2）发行人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基本情况

①被担保债权情况

截至目前，发行人抵押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担保的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抵押不动产权

证号

土地面积

（㎡）

建筑物面积

（㎡）

抵押人

抵押权

人

主债权发生

期间

最高担保额

（万元）

抵押担保

债权余额

（万元）

1

苏 （2022） 宿

迁市不动产权

第3303801号

55,805.00 28,777.05

联盛

科技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宿迁

分行

2020.03.13-

2030.03.13

8,000.00 4,311.00

2

苏 （2021） 宿

迁市不动产权

第0032300号

71,291.00 19,032.38

联盛

科技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温州

分行

2021.09.26-

2024.09.25

4,560.00 0.00

3

苏 （2018） 宿

迁市不动产权

第0009599号

48,413.00 18,703.95

联盛

助剂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南京

分行

2021.10.09-

2024.10.08

3,720 0.00

4

苏 （2020） 宿

迁市不动产权

第0019849号

133,440.56 -

盛瑞

新材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宿

迁分行

2020.12.22-

2025.12.21

7,371.21 7,371.21

5

苏 （2022） 宿

迁市不动产权

第0010627号

40,733.00 -

联宏

新材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宿迁

分行

2022.12.12-

2023.10.23

1,000.00 2,000.00

6

苏 （2021） 宿

迁市不动产权

第0010286号

108,934.00 -

盛锦

新材

中国农

业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宿迁宿

城支行

2022.12.30-

2029.12.21

28,000.00 0.00

②担保合同约定的抵押权实现情形

A、 联盛科技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

号：2020年宿企抵字447519056号）、 联宏新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22年宿企最抵字499231694号）约定抵押权实现情形为：

“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抵押权人进行

支付，抵押权人有权依法及本合同的约定行使抵押权，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最高额内就

抵押物优先受偿。

前款所指的正常还款日为主合同中所约定的本金偿还日、利息支付日或债务人依据该

等合同约定应向抵押权人支付任何款项的日期。 前款所指的提前还款日为债务人提出的经

抵押权人同意的提前还款日以及抵押权人依据合同等约定向债务人要求提前收回债权本

息及/或其他任何款项的日期。 ”

B、联盛科技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577XY202103129203）、联盛助剂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

合同》（合同编号：2021年抵字第210903636号）约定抵押权实现情形为：

“1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可以依法处分抵押物：

13.1乙方（或授信申请人）发生《授信协议》规定的违约事件之一或发生《授信协议》

项下某具体合同规定的违约事件；

13.2乙方或其他抵/质押人/保证人发生《授信协议》规定的违约事件之一，或乙方不履

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承诺或声明；

13.3乙方为自然人时，发生死亡而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情形；或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放弃继承或遗赠，拒绝履行偿还授信债务本息义务的；

13.4乙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发生停业、被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申请或被申请破产、

(下转A22版）

(上接A20版）


